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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接表》（附件 2）和《中小企业“揭榜”申请书》（附件 3），

同时上传研发能力佐证材料，将盖章后的纸质版、电子版材料报

送市（州）经济和信息化局，由市（州）经济和信息化局初审汇

总后统一报送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。

（二）非公开的技术创新需求。针对不同意公开的技术创新

需求，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下发至各市（州）经济和信息化局，

由各市（州）经济和信息化局点对点联系本地符合条件的创新型

中小企业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、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等优质

中小企业，并主动对接引导企业进行定向“揭榜”。有意愿“揭

榜”的优质中小企业需填写《中小企业“揭榜”对接表》和《中

小企业“揭榜”申请书》并提供研发能力佐证材料，将盖章后的

纸质版、电子版材料报送市（州）经济和信息化局，由市（州）

经济和信息化局初审汇总后统一报送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。

（三）需求对接方式。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将汇总各市

（州）中小企业“揭榜”申请情况报工业和信息化部，再由工业

和信息化部将中小企业“揭榜”申请推送至“发榜”大企业，由

大企业与“揭榜”中小企业自主确立合作关系。项目完成后由大

企业自主安排验收，确定“揭榜”企业是否进入供应商目录或继

续深化合作关系，协同推进技术攻关和创新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保障。各市（州）经济和信息化局要高度重

视中小企业“揭榜”工作，充分调动中小企业积极参与“揭榜”。

同时指导“揭榜”企业制定完善保障措施，加强审核和后续跟踪

服务，及时帮助企业协调解决对接面临的困难和问题，确保融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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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接工作取得实效。

（二）创新工作方式。充分调动高校、科研院所、金融机构

等单位参与积极性，为大中小企业联合开展技术创新攻关提供优

质服务。

三、材料报送

各市（州）经济和信息化局对中小企业报送材料进行初审后，

将审核通过的“揭榜”企业基本信息填写至《中小企业“揭榜”

汇总表》（见附件 4）并加盖单位公章，连同企业盖章版《中小

企业“揭榜”对接表》《中小企业“揭榜”申请书》及研发能力

佐证材料一式两份，于 2023 年 8 月 31 日前报送至我厅；PDF

扫描版及WORD文档同步发送至邮箱 scsjwqyc@163.com。

邮寄地址：成都市青羊区人民东路 66 号四川省经济和信息

化厅企业处

联系电话：028-86264044，86267882

附件：1.大企业技术创新需求榜单（另附）

2.中小企业“揭榜”对接表（另附）

3.中小企业“揭榜”申请书（另附）

4.中小企业“揭榜”汇总表（另附）

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办公室

2023年 8月 16日

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
